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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8E_E8_A7_84_E8_c80_302284.htm 关于规范保险营销团

队治理的通知 保监发〔2007〕93号各保险公司，各保险经纪

公司、保险代理公司： 根据《保险营销员治理规定》、《保

险代理机构治理规定》、《保险经纪机构治理规定》、《保

险中介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治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为进

一步规范保险营销团队治理，维护保险市场秩序，促进保险

业健康发展，现就保险公司保险营销员、保险经纪公司和保

险代理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的营销人员（以下统称为“保

险营销人员”）团队治理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严格执

行持证上岗制度 公司应当根据《保险法》以及有关规定制订

和完善保险营销人员的治理办法，加强公司内部监督、检查

力度；不得委托无《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》和《保险

营销员展业证》或《保险代理从业人员执业证书》、《保险

经纪从业人员执业证书》的保险营销人员从事保险营销活动

。 二、完善团队治理制度 （一）公司应当明确被增员人员的

标准、条件、培训方案、计划和业绩考核标准，不得仅以增

员数量提供物质或者现金奖励。 （二）公司有关治理制度应

明确保险营销人员可以只做业务，不增员和治理保险营销团

队，且不得在计酬制度中有歧视性规定。 （三）公司应当与

每一个招聘的保险营销人员签署书面委托协议。公司不得接

受未签署委托协议的任何人的保险业务，不得向其支付保险

手续费或类似费用。公司应对委托协议妥善保管。 （四）公

司应对增员保险营销人员的人员予以授权，被授权增员的人



员应当是与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正式保险营销员，并且

没有投诉、误导等不良记录。 三、规范增员治理 （一）不得

夸大误导佣金收入或者手续费收入； （二）不得发布宣传保

险营销人员佣金或者手续费的广告； （三）不得以购买保险

产品，交纳入司费用作为成为保险营销人员的必要条件。 被

增员人员自愿购买保险产品的，依法享有投保人、被保险人

的相关权利，包括知情权、犹豫期内撤单、变更或解除保险

合同等权利。 四、规范押金治理制度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公

司以保障保险单证、保险费或客户资金安全为目的向保险营

销人员收取押金的，应当征得保险营销人员的书面同意，并

在与保险营销人员签订的委托协议中约定押金金额，明确押

金的收取方式、收取目的、退还时间与退还条件，不得因约

定以外其他理由扣减押金。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应当向

保险营销人员出具押金收据，加盖公司印章，并在公司财务

系统中单独核算与治理。 五、维护保险营销人员计酬制度的

知情权 公司应当提供给每个保险营销人员完整的计酬制度。

公司修改计酬制度时，应当及时告知保险营销人员有关调整

情况。 六、落实岗前培训和后续教育培训 公司应当保证保险

营销人员完成不少于80小时的岗前培训，每年接受累计不少

于36小时的后续教育，并对培训内容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

。 七、建立健全保险营销人员的治理档案 公司应当及时、准

确、完整地登记保险营销人员的个人基本资料、培训教育情

况、业务情况、奖惩情况等内容。 二○○七年九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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